苗栗縣私立君毅高級中學 高中優質化 獎學金獎勵辦法
111年03月23日 招生委員會通過 
壹、依據：
一、教育部12年國民基本教育先導計畫子計畫「高中優質化補助方案」（部授教中（二）字第0990522091號函） 
二、本校優質化發展會議、招生委員會決議。 
貳、計畫目的：
一、吸引社(學)區國中畢業生就讀，增進社區認同與肯定，樹立良好的社區高中形象。 
二、獎勵在學期間各方面表現優異之學生，鼓勵學生五育均衡發展，達成適性揚才、全人教育目標。 
參、實施方式： 
一、學生入學獎學金：
（一）本縣國中生透過多元入學管道就讀本校高中部、高職部者，依入學成績排序，前20名每位發給5,000元獎學金。
（二）高中職部名額統一計算。
（三）人數超過錄取名額時，依會考總成績高低錄取，同分時分別依國文、英文、數學、社會、自然、作文之會考成績依序比序。
二、多元學習策略獎學金：
（一）第二學期辦理多元學習策略競賽，以驗收學生於君毅幸福學所學之學習策略成效。
（二）國中部七至九年級，每年級共計15名；高中職部一至三年級，每年級共計15名。
（三）每位學生獲頒獎學金1,000元。
肆、經費來源：本項獎學金專款專用，並依高中優質化經費相關規定執行。獎學金頒發數量、金額隨優質化經費補助狀況而機動調整或結束頒發。 
伍、本獎學金頒佈細則依「苗栗縣私立君毅高級中學優質化計畫書」訂定，得每年依實際需要經優質化推動小組、招生委員會討論通過，陳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陸、優質化獎學金辦法支領對象不得重複支領其他專案相同屬性之獎學金。

